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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响应函附录

项目名称
范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大宗食

材采购项目

供应商名称 驻马店市庆丰商贸有限公司

承诺的响应报价

所有产品供货价均不高于基准价

我方承诺所有产品供货价均不高于河南省万邦国际批

发市场公布的食材最高价。

注：“大写：柒佰万元整，小写：7000000 元”。

服务期限
1学年（至明年放暑假止，具体以实际使用时间为准）；

第二阶段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当期供货结束。

质量 符合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及行业要求，达到合格标准

响应有效期 自递交响应文件之日起 60日历天。

项目负责人

备注

采购范围：濮城镇、王楼镇、白衣阁镇、辛庄镇、杨集

乡、颜村铺乡、高码头镇、陈庄镇、张庄镇、龙王庄镇、

陆集乡等 11个乡镇中小学食堂已实现自主经营，需进

行大宗食材招标，征集供应物品含肉类、禽（蛋）类、

水产品类、豆制品类、蔬菜类(含水果)、粮食类、油类、

调味品类、点心类等（以实际使用情况为准）。

合同履行期限（框架协议期限）：1 学年（至明年放暑

假止，具体以实际使用时间为准）；第二阶段签订合同

之日起至当期供货结束。

供货地点：项目所含学校

供应商：驻马店市庆丰商贸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电子签章）

日期：2025 年 08 月 29 日

注：在线制作招标文件时开标一览表属于必填项，投标文件制作时开标一览表也属于必填项，如果不填

写，投标文件生成时系统检测为缺失，无法正常制作投标文件。故该项目开标一览表中投标报价要求统

一填写为大写柒佰万元整，小写：7000000.00 元。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填报的，报价分统一为满

分。故评审价格均不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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